
致理科技大學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
線上申請作業
操作畫面說明



請進入國科會首頁：
https://www.nstc.gov.tw

https://www.most.gov.tw/


請至 「個人資料維護」 確認並更新個人資料表(C301基本資料 、 C302學術著作資料 、C303智慧財產資料及C304近年計畫)

2.更新個人基本資料



若資料須修正更新，請點此處進
入修改

確認Email輸入正確，忘記密碼
設定及各項申請人通知信件會發
送至您所設定的Email信箱 。

基本資料(C301)



u  現職資料維護：請依據申請計畫當年度之所屬系所及現職職稱更新下方資料，若需修正，請點選鉛筆圖案進入編輯資料。

u 主要學歷及最高學歷維護：請務必更新至最高學歷。



學術著作資料(C302)

u 請於表C302新增學術著作資料相關資訊，更新完成記得按下「產生近五年著作目錄(表C302表)」，若未產生，將不會併入個人
資料表中。

u 論文全文不需在此處上傳。

可點選此處下載 更詳細的操作說明



請依序完成
個人資料表C301基本資料、
 C302學術著作資料、
 C303智慧財產資料
及C304近年計畫
更新後，即可開始申請計畫！



3. 開始新增研究計畫申請
於網頁左側 ，點選「申辦項目」 ，點選「專題研究計畫(含新進人員、構想書、產學、研究學者、博後研究獎)」 。



點選欲申請計畫類別

點選「新增申請案」

若為申請每年年底的大宗專題研究計畫，計畫類別請

選擇「專題類-年度研究徵求計畫」「一般研究計畫(大

批)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大批)」千萬不要選到「專題

類-隨到隨審計畫」囉！



進入「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 」主畫面
點選「修改」或是「下一步(確認)」

快速連結「研究人才個人網」



請參閱相關事項說明



依序填寫,若有相關疑問，
可點選右上角說明 。



實驗/研究同意證明
其他所需文件請參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1點。(https://law.nst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6713)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74c4de8f-0cc8-4787-be68-c5ef56995d45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74c4de8f-0cc8-4787-be68-c5ef56995d45


必填：必須登錄或上傳的表格

空格：可自行勾選該申請案
所需填寫的項目

於表格設定勾選後請點選 「下
一步(存檔)」  ，將會自動產生
於 「表格目錄 」中 。

表格設定



表格目錄

點選表格名稱進行編輯

空白表格下載，請先下載表
格，填寫完後轉成PDF格式
上傳。



表格目錄-A001主持人聲明書
請詳閱「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和「科技部處理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彙整表」
若您為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敬請將「6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訓練證明」寄送至本校承辦人信箱(v203@mail.chihlee.edu.tw)

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請勾「否」

mailto:v203@mail.chihlee.edu.tw


表格目錄-A002-1建議送審委員名單

不建議送審名單至多只能輸入兩位

1.   點選新增
2.   輸入委員姓名
3.   點選查詢代入資料
4.   按下存檔

表格目錄-A002不建議送審委員名單

為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查
獎勵及補助案件迴避及保密作業要點」
規定，國科會仍保有最後委員遴選的
決定權。



表格目錄-A003計畫送審之專長歸屬領域(A003)

限制至多四筆



表格目錄-A004主持人資格確認

u 編制內專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第3點第
1項第1款第1目(1)

u 編制內專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且有著作發表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利技術報告專書→第3點
第1項第1款第1目(2)

u 非編製內專案教師→第3點第1項第4款



表格目錄-CM02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請直接輸入資料
新增或修正完成後請記得存檔



表格目錄-CM01-1重點研究領域歸屬

請直接勾選後存檔，
按表格目錄繼續填寫下一個表格



表格目錄-CM06主要研究人力表

每週平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係填寫每人每週平

均投入本計畫之工作時數佔其每週全部工作時

間之比率，以百分比表示。

(例如：50%即表示該研究人員每週投入本計

畫研究工作時數佔其每週時數工時之百分之五

十。)

請將主持人的資料填寫完整後才可新增其他主持人



一、請先下載申請表格，完成計畫內容填寫後，再上傳相關附件。
二、計畫撰寫前，請先參閱「研究計畫內容頁數限制一覽表」，依規定編製文件。
三、如需修正檔案，可直接重新上傳新檔案取代原檔。
四、上傳檔案限PDF格式，其他格式檔案無法上傳！
五、若有多份文件，請合併為1個檔案後再上傳。
六、掃瞄文件，建議採用300dpi或更高解析度進行掃瞄，以獲得最佳效果。
七、因為計畫審查需要，系統會將申請書部分表格之PDF檔案做合併，故請您轉換PDF檔時， 請勿做任何文件保全設定(例如：禁止列印文件、禁止
文件組合、設定密碼…等)，以維護您的個人權益。若因保全設定發生無法合併或合併檔案錯誤、檔案短缺之情事，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責。
八、所檢附IRB核准文件名稱須與計畫名稱一致

表格目錄-CM03研究計畫內容-頁數限制



輸入姓名後將會自動帶入職稱及

服務機構，填寫完成後按存檔，

會問是否發送Email請共同主持

人簽署同意。

計畫送出需共協同人員簽署同意，

才可送出。

表格目錄-CM06主要研究人力表



表格目錄-CM06主要研究人力表

「共同主持人確認部分」

u專題計畫中若有共同主持人，必須共同主持人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於線上簽署同意確認函。您可直接點
選共同主持人通知狀態內的Email圖示，寄送共同主持人同意確認函。

u共同主持人從Email的連結登入後，進行點選【同意】或【不同意】，再確認送出，一旦送出即完成簽署不可
再變動。(若共同主持人不同意，則無法繳交送出計畫)。

u若共同主持人遲未收到共同主持人確認函，可請直接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至「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
統」點選【共同主持人簽署同意確認】功能，即可進行簽署。



(2) 回到CM06主要研究人力表
u  已有人選：新增→類別請選擇「博士級研究員」→若為科技部研究人才 ，則自動帶出職稱及服務機構
u若無人選：新增→類別請選擇「(待聘)國內外地區博士級研究人員」或(待聘)大陸地區博士級研究人員)」
u回到表格目錄，下載「CIF2102-補助延攬博士級研究人才申請書 - 延聘理由」空白表格，依其規定格式完成後，請

上傳PDF檔案。

表格目錄-CM06主要研究人力表

上傳完成後之申請書 下載空白申請書

「申請博士後研究員」

(1) CM01-基本資料表需勾選「延攬博士級人才」



表格目錄-CM07研究人力費表
月支費用請參考「致理科技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約用人力注意事項」



表格目錄-CM08耗材 、物品及雜項費用表
注意事項：
1.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 、物品(非屬研究設備者) 、圖書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
2.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 、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
3.請分年列述 。



表格目錄-CM09國外學者來台費用

檢附受邀者個人資料 (C.V.)及同意書（格式
不拘，以 PDF 上傳）

生活費、機票費及其他費用之標準，請
依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國外學
者專家來臺從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
用最高標準表」規定填列。

網址：
https://law.nstc.gov.tw/LawContent.a
spx?id=GL000497

因執行研究計畫（亦包括「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邀請國外或大陸地區學者來臺得申請本項經費。
（邀請對象為諾貝爾獎級者，請另依本部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申請，不隨計畫核給）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aa4063c5-5190-4f11-ab71-40ef46d4ccc4?


表格目錄-CM10研究設備費表

設備單價若超過20萬元 ，必須上傳估價單 。
(請將電子文件合併 為 一 個 PDF檔 後 再 上傳)

研究設備之定義：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各項設備屬之 。



*機票費 、生活費及其他費用之標準 ，請依照行政院頒布之「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 、研究 、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 」規定填
列（ 網址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0312 ）
*請將所列各項費用換算為新臺幣 ，並註明估算匯率 。

表格目錄-CM11國外差旅費-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國外差旅費出國種類分為兩項：
(1) 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因計畫需要必須與國外合作研究 、從事實驗 、田野調
查 、採集樣本或使用國外研究設施等移地研究得申請本項經費 。

請詳述預定各出國人員之出國行程 、預估經費 、天數及地點 。部分「雙邊協議專案型
國際合作計畫」經雙方協議議定由共同合作之國外計畫下負擔我方研究人員到訪之生活
費者 ，不得於本表重複編列 。

http://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0312
http://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0312


機票費 、生活費及其他費用之標準 ，請依照行政院頒布之「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 」規定填列 （網址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4 ）。

表格目錄-CM12國外差旅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國外差旅費出國種類分為兩項：
(2)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之相關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得申請本項經費 。

請詳述計畫主持人近三年參加國外舉辦之國際學術會議論文之發表情形 。
（ 包括會議名稱 、時間 、地點 、發表之論文題目 、補助機構 ，及後
續收錄於期刊或專書之名稱 、卷號 、頁數 、出版日期 ）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4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4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4


表格目錄-CM05申請補助經費表

申請多年期計畫可以快速複
製第一年經費至第二或三年

u 申請補助經費表係由本計畫申請書之各相關經費表格組成，包含「研究人力費」 (表CM07)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
用」 (表CM08)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表CM09) 、「研究設備 費」 (表CM10) 、研究設備費表(單項超過一千萬大型儀
器) (表CM10-1A01) 、「國外差旅費-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表CM11) 、「國外差旅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表
CM12) 。請依經費 需求，於 【表格設定】 選擇相關經費表格並分別填列後，系統會依各表所列費用自動加總。

u 管理費為本校配合執行本計畫所需之費用，其計算方式係依國科會規定核給補助管理費之項目費用總和及各申請機構管理補
助比例計算後直接產生，計畫主持人不須填寫「管理費」欄 。

u 研究主持費由本部審查後依規定主動核給，無須申請。



表格目錄-WRITINGS學術著作

輸入關鍵字搜尋

勾選著作後，需確認才能存檔



表格目錄-WRITINGS學術著作

上傳著作全文



修改申請案

暫存狀態才可進行修改

回到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主畫面點選欲修改的申請案，按選「修改」進入表格目錄。



申請書合饼檔製作

製作合併檔

請先檢視整份申請書

請確認所有表格皆已登錄上傳



檢視申請書合併檔

可檢視申請書合併檔，與審查委員相同的預覽網
頁 。也可預覽列印，將申請書存檔保留 。

若有修正申請書，請重新製作合併檔。合併檔製作完成後可至「申請書檢視」確認最新產製時間及瀏覽申請書合併檔



繳交送出
確認申請書完成後，點選「下一步(繳交送出)」，送出後將無法再進行修改，請申請人務必檢查後再送出哦！

1. 繳交送出後，計畫狀態會由【暫存】變為【繳交送出(系所/單位)】，待系所(單位)確認
後，狀態會改為【繳交送出(申請機構內)】。

2. 所有申請資料需先由校內確認申請人資格後，將於國科會申請截止前將您的計畫彙整送出
至國科會，計畫狀態顯示為【繳交送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才算完成所有申請流
程。

3. 若您的申請案在某一狀態停留之時間太久，請主動與相對應之承辦人聯絡，請其為您送出
申請案。



u 若有維護個人資料表-學術著作維護(C302表)，請務必按下【產生近5年著作目錄(C302表)】按鈕，製作您申請計畫時的著作清單。

u 申請人繳交送出後，系統會於12個工作小時內產生合併檔，申請人可隨時登入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預覽列印及下載您已傳
送的申請資料。

u 若申請人繳交送出後，擬再修改現職單位及職稱，請通知校內彙整人員(研發處/分機1722/1515)執行 【退件】  。退件後申請人可再
次修改資料，修改完畢後，請再次繳交送出即可(若學校彙整人員已彙整送出至國科會，則無法退件修改) 。

u 計畫未繳交送出前，計畫狀態為「暫存」，繳交送出後，狀態會改為「繳交送出(系所/單位)」，待系所(單位)確認後，狀態會改為
「繳交送出(申請機構內)」。待校內確認申請人資格後，將於科技部申請截止前將您的計畫彙整送出至國科會，計畫狀態顯示為【繳
交送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才算完成所有申請流程。

u 本校國科會行政業務：研發處-盈臻：(02)2257-6167*1722/1515

u 若您的申請案在某一狀態停留之時間太久，請主動與相對應之承辦人聯絡，請其為您送出申請案。

u 國科會客服電話：0800-212-058(代表號)、(02)2737-7592(代表號)《上班時間：每週一到週五 8:30 至 17:30》

注意事項說明


